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服裝儀容規範 
103年8月29日學務會議通過 

105年8月26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6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6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1月2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6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 依據： 
一、國教署105年8月1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50095442號函「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

容規定之原則」。 
二、國教署109年8月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91337A號函「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

容規定之原則」。 
三、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四、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6月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076945號函辦理。 

貳、 目的：為使學生養成服裝整齊，儀容端莊，自主管理之良好生活習慣為目的。 
參、服裝規範： 
一、頭髮：學生個人髮式以健康、整潔為主，由學生個人自主管理，定期修整。 
二、指甲：定期修剪，以不影響個人安全、衛生及健康之前提下，由個人自主管理。 
三、服裝： 
（一）本校校服含制服及運動服，樣式及穿著方式如附圖。 
（二）學生到校應穿著制服或運動服(統稱校服)，可搭配合宜之運動鞋。 
（三）穿著長袖制服時，上衣必須紮入褲腰內。 
（四）冬天穿著冬季制服（佩掛領帶或領結）或運動服（含外套）後，得以添加便服外套

、帽T、毛線衣、圍巾、手套、帽子等禦寒衣物。 
（五）各科實習工作服限實習課穿著。 
（六）襪：應穿著襪子。 
（七）鞋子：應能包覆整個腳掌，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 
（八）繡件：制服及運動服上衣（含外套）應依規定格式繡製，格式詳如樣式圖，各科實

習工作服得參照辦理。 
肆、學生服儀由全體師長共負輔導糾正之責，違規登記交由學務處生輔組追蹤輔導改善。 
伍、凡學生服儀表現優良足為楷模者，於期末簽請敘獎表揚。 
陸、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 立 曾 文 農 工 學 生 制 服 穿 著 樣 示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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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曾 文 農 工 學 生 運 動 服 穿 著 樣 示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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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曾 文 農 工 制 服 上 衣 繡 件 樣 式 圖 



國 立 曾 文 農 工 學 生 運 動 上 衣 繡 件 樣 式 圖 



國 立 曾 文 農 工 學 生 運 動 外 套 繡 件 樣 式 圖 



國 立 曾 文 農 工 學 生 實 習 工 作 服 上 衣 繡 件 樣 式 圖 

  
 

 


